
养老机构审批及办理程序

一、设立条件

依法成立的组织或者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的自然人可以向养老

机构住所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申请设立养老机构。设立养老

机构应符合以下条件：

（一）有符合规定的机构名称、住所、机构章程和管理制度。

1、养老机构名称。营利性养老机构提供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发

的《企业名称核准通知书》和《企业法人登记证书》，按照企业申请

有关要求提供章程和协议；民办非营利性养老机构须符合民办非企业

单位名称的要求，并按照民非登记有关章程格式提供章程；公办非营

利性养老机构应符合机构编制部门的相关规定。

养老机构的名称中原则上不能出现体现宗教、民族的相关字样，

如需要出现相关字样，应当提交宗教、民族部门的出具的相关材料。

2、管理制度。管理制度包括：出入院、护理、医疗康复、财务、

安全等方面。

3、住所。养老机构的基本生活用房、设施设备和活动场所应当

符合国家和省环境保护、消防安全、卫生防疫等要求，并符合《老年

人社会福利机构基本规范》、《老年人建筑设计规范》、《养老设施

建筑标准》、《养老机构安全行业标准》。

（二）有与开展服务相适应的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和服务人

员。

（三）有与服务内容和规模相适应的资金。



注册资金按床位数计算，每张床不低于 5000 元，其中货币资金

不低于 3000 元。住所为自有产权，注册资金可由两部分构成，固定

资产的评估报告和货币资金的验资证明。住所为租赁的，注册资金全

部为货币资金。

（四）床位数在 10 张以上。

二、申办养老机构需提供的材料和程序

（一）申请筹办程序

1、举办养老机构，必须向当地县（区）民政部门提出申请，并

提供以下材料：（1）申请书和可行性研究报告；（2）举办者的资格

证明材料；（3）拟办机构名称；（4）资金来源证明(法人投资者应

提供注册地开户银行出具的资信证明，个人投资者需提供银行出具的

存款或者其他资信证明)；（5）房地产权属证书或者租赁意向书；（6）

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台湾及国外组织或者公民必须提交外事部门

同意开办的批件。

申请人如需要筹建指导的，应向许可机关提交《养老机构筹建指

导申请表》。

县（区）民政局根据实际需求、布局及发展规划，可以出具《养

老机构筹建指导意见书》。

（二）申办执业许可应提交的材料

1、举办养老机构的个人或组织，要向当地县（区）级民政部门

提出申请，并提交以下材料：

（1）《养老机构设立申请书》。



（2）建设单位的竣工验收合格证明，环保部门的验收报告或验

收意见，公安消防部门出具的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核、消防验收合格

意见或者消防备案凭证。利用已有房屋的，应出具内部设施符合国家

关于养老机构的建设标准的证明，环保部门的验收报告或验收意见，

公安消防部门出具的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核、消防验收合格意见或者

消防备案凭证。

（3）用地（房）证明或者有效合同。租赁房屋的租赁期限不少

于 5 年。合居型居室每张床位的使用面积不小于 5 平方米；老人居室

的单人间使用面积不小于 10平方米；双人间使用面积不小于 14平方

米；三人间使用面积不小于 18平方米；老年养护院的单床综合建筑

面积不小于 42平方米。

（4）机构的章程和规章制度（包括出入院、护理、医疗康复、

财务、安全等）。

（5）资金来源证明文件的（法人投资者应提供注册地开户银行

出具的资信证明，个人投资者需提供银行出具的存款或者其他资信证

明）；验资报告、资产评估报告分别由会计师事务所和资产评估机构

出具。

（6）必须有与业务性质、范围相适应的工作环境、规模和基本

生活、康复医疗设施；医养结合型的养老机构，应有与业务性质、范

围相适应并经卫生或人社部门认定的康复、医疗设施或机构。

（7）提供〈养老机构工作人员登记表〉。管理人员、服务人员

和专业技术人员应符合民政部门规定的资格条件，并提供有效证件。



有效证件包括身份证、健康证、专业技术证书或者资质证书。服务人

员的设定必须符合护理人员和老人的比例，服务员与自理老人的配比

为 1：8-10，与介助老人的配比为 1：5-8，与介护老人的配比为 1：

3-5。

（8）依照法律、法规、规章规定，需要提供的其他材料。国（境）

外组织和个人申请独资、合资、合作设立养老机构的，应提交对外经

济贸易部门的审查批准文件。

许可机关应当至受理设立申请之日起 20个工作日内对申请人提

交的文件、材料进行书面审查并实地查验，并指派两名以上工作人员

进行实地查验，填写〈养老机构设立实地查验表〉。对符合养老机构

设立规定的，并且实地查验结果与提交材料一致的，作出准予行政许

可的书面决定，并发给《养老机构设立许可证》。材料不符合规定或

者提交材料与实地查验不一致的，作出不予行政许可的书面决定，并

告知相关权利。

（三）养老机构年审

养老机构需要每年 3 月 31 日之前向实施许可的民政部门上交上一

年度的工作报告。工作报告内容包括服务范围、服务质量、运营管理

等情况。


